
鲁山县供销社为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

专项债券情况

一、债券资金总体情况

鲁山县供销社专项债券申请资金5800万元，还款期限30年。

债券存续期第 6-10 年每年的还本日偿还本金的 1%，第 11-20 年

每年的还本日偿还本金的 2%，第 21-25 年每年的还本日偿还本

金的 5%，第 26-30 年每年的还本日偿还本金的 10%。

二、专项债券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简介

本项目建设地点分布于鲁山县供销社下属 6 个乡镇供销社

院内，分别为张店供销社、马楼供销社、熊背供销社、赵村供销

社、背孜供销社、辛集供销社，土地均为乡镇供销社的国有建设

用地，原址改建，不产生新增用地。

本项目2022年 3月10日向鲁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呈报可

研请示，鲁山县发改委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进行了批复，同意实

施该项目。本项目总投资估算 10788.45 万元，发行专项债 5800

万元，目前已发行专项债券4000万元，2022年 7月 4日发行1000

万元，2022 年 10 月 31 日发行 3000 万元。

（二）债权资金使用情况

截至 2022 年底，我单位专项债券资金共支付 286 万元，支

付率 7.15%。



三、项目进展及运营情况

项目目前设计、勘察、监理、施工招投标工作均已完成。预

计 2023 年下半年开工。

四、专项债券项目收益及对应资产情况

截至 2022 年底，该项目还未建成产生收益，所支付的资金

全部纳入在建工程。


